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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600063 证券简称：皖维高新 公告编号：2026-019

安徽皖维高新材料有限公司
关于出资组建“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”暨参与建设合肥

市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投资标的名称：出资组建“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”暨参与建设合肥市

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。

●投资金额：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注册资本为 2045 万元人

民币，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27 万元，持有合肥中试

新材料有限公司 60%股权；公司以经评估的 69.63 亩土地使用权作价 818 万元出

资，持有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 40%股权。

●相关风险提示：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变动风险，且中试项目盈利周

期长、收益不确定，存在投资回报慢、现金流不及预期的风险。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

（一）对外投资基本情况

中试基地是衔接科研与产业化的核心载体，实验室阶段的技术参

数在放大至产业化规模时常出现偏差，亟需通过中试找到适配参数，

实现“人机料法环测”全要素匹配。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及安徽省、合

肥市关于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，加快公司科技创新成果

转化，完善“基础研究—技术开发—中试放大—产业化”全链条创新

体系，提升公司在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地位，促进安

徽省化工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公司拟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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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建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中试公司”），并

以此为主体参与建设合肥市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。

中试公司注册资本为 2045 万元人民币，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

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227 万元，持有中试公司 60%股权；公司以

经评估的 69.63 亩土地使用权作价 818 万元出资，持有中试公司 40%

股权。

本项目围绕公司及合肥市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需求，聚焦聚乙

烯醇（PVA）、聚乙烯醇缩丁醛（PVB）、特种功能膜材料、可降解高分

子材料、高端精细化学品等优势领域，建设集中试研发、工艺放大、

检测验证、成果转化、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性中试平台，打通科技

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，助力合肥市乃至全省打造国内领

先的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。

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中试公司资金统筹、建

设期融资及政府关系协调；公司负责提供土地及水、电等公用工程配

套；中试公司负责中试基地设计、建设、招商、运营、维护及资产管

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情况

2026 年 3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的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出资组建“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”暨参与建设合肥市化

工新材料中试基地的议案》（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）。

本议案所涉及的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

总额 10%（含 10%），属于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一十一条第 1款所规定

的董事会投资决策权限范围。

公司于2026年3月18日与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签

署了《合资合作协议》。

（三）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亦不属于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。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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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投资活动是指公司与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签

署合资合作协议，共同出资组建“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”，建设、

运营“合肥市化工新材料中试基地”。除本公司外，投资协议的另一

主体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（系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所属全资子公司），属企业法人（国有独资）。基本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协议主体

1、公司名称：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

2、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3、住 所：安徽省巢湖市旗山路与旗麓路交叉口处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项云生

5、成立时间：2002 年 07 月 26 日

6、注册资本：柒亿元人民币

7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4018174087343XK

8、经营范围：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建设、土地开发整理、政府性

投资项目建设、有收益权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和经营、高新技术和战

略性新兴产业投资、工业园区及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建设和运营管

理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投资、与区内外企业合作投资和开发;科

技工业园开发、建设、经营、管理及厂房销售;对旗下固定资产进行

投资管理;房屋租赁、房屋维修、水电安装、建筑装饰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9、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

会计科目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（审计初稿）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785,959.23 1,077,884.82

净资产（万元） 396,539.29 477,444.78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52,642.46 116,567.26

净利润（万元） 8,539.63 8,708.73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map?entry=43&lng=120.05493735822&lat=34.298422163842&radius=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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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股权结构：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政府 100%持股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合肥中试新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工商登记

机关最终核准名称为准）

2、企业类型:有限责任公司

3、注册资本及注册地址：2045 万元人民币；安徽省合肥市巢湖

市亚父街道中科大英才创新创业基地 6号综合办公楼

4、经营范围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型膜材料制造；新型膜材料销售；工程和技术

研究和试验发展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园区管理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非

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（出国办展须经相关部门审批）；

专用化学产品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

险化学品）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；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

售；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；合成材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

合成材料销售；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；生物基

材料制造；生物基材料销售；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工程塑

料及合成树脂销售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化工产

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工程塑料及合成

树脂制造；技术进出口；货物进出口。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

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5、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：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以

货币出资 1,227 万元，持有中试公司 60%股权；公司以经评估的 69.63

亩土地使用权作价 818 万元出资，持有中试公司 40%股权。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

本协议的甲方特指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，乙方特指

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。协议主要内容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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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作宗旨与目标

1.1 打造绿色、安全、智慧、共享的化工新材料中试平台，打通

“实验室—中试—产业化”通道，服务合肥市新能源、新型显示、集

成电路、新型功能材料等主导产业。

1.2 探索“国企资产自持+专业化运营+股权收益平衡”可持续模

式。

中试基地建设内容与投资计划以合资公司委托第三方确定的可

研、立项、备案文件为准。

（二）政策资金申请与使用

2.1 双方一致同意以合资公司名义申报“科大硅谷”中试平台等

政策支持。

2.2 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合资公司账户，专款专用于设备购置和

智慧化系统建设等。

（三）法人治理与组织架构

3.1 股东会：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，具体表决事项按公司章程

执行。

3.2 董事会：5名董事，甲方委派 2 名，乙方委派 3 名；董事长

由乙方提名，副董事长由甲方提名；董事会决议过半数通过，但涉及

安全环保一票否决事项须经全体董事同意。

3.3 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：成员 3人，由甲方在董事会成员中

推荐 1 名，乙方在董事会成员中推荐 2名。

3.4 经营班子：总经理由乙方推荐、董事会聘任；财务负责人由

甲方推荐、董事会聘任；安全总监、环保总监由乙方推荐，报巢湖市

应急、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聘任。

（四）保密与竞业禁止

4.1 双方对合作过程中获悉的商业秘密、技术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

期限为合资公司终止后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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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乙方承诺不利用中试项目信息从事与合资公司相竞争的业

务；甲方承诺不将乙方提供的公用工程数据用于非本项目用途。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中试基地建成运营后，将有效补齐中试环节短板，加快高端新材

料成果产业化速度，提升技术壁垒与盈利水平；依托区域产业政策支

持，强化公司在合肥市及安徽省新材料产业中的龙头地位；拓展技术

服务与成果转化业务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；

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吸引高端人才与优质项目集聚，推动公司产业

结构持续优化，为公司长远发展注入活力。

六、对外投资风险的分析

1、本次投资可能面临产业政策变动风险。即化工、新材料行业

监管、环保、能耗政策调整，可能影响项目审批与运营。

2、中试项目盈利周期长、收益不确定，存在投资回报慢、现金

流不及预期的风险。

3、实验室成果放大到中试环节存在工艺不稳定、技术路线不成

熟等失败可能。同时，下游应用拓展不及预期，中试成果转化不畅，

也可能导致项目效益不达预期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《皖维高新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》；

2、《合资合作协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皖维高新材料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3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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